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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和检验机构认可收费管理规则 

 

1  范围 

1.1 为加强 CNAS对实验室及相关机构和检验机构认可工作的收费管理，规范认可收费行

为，保护认可双方的利益，制定本规则。 

1.2 本规则适用于 CNAS 开展的检测实验室、校准实验室、司法鉴定/法庭科学机构、医

学实验室、能力验证提供者、标准物质/标准样品生产者、医学参考测量实验室、生物样

本库、生物安全实验室（三级、四级除外）、科研实验室、实验动物机构以及检验机构等

的认可收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规则的条款。以下引用的文件，注明版本的，仅

适用引用的版本；未注明版本的，适用最新版本。 

2.1 CNAS-J01《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章程》 

2.2 CNAS-RL01《实验室认可规则》 

2.3 CNAS-RI 01《检验机构认可规则》 

2.4 CNAS-RL05《实验室生物安全认可规则》 

2.5 CNAS-RL06《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规则》 

2.6 CNAS-RL07《标准物质/标准样品生产者认可规则》 

2.7 CNAS-RL08《实验动物饲养和使用机构认可规则》 

2.8 CNAS-RL09《科研实验室认可规则》 

2.9 CNAS-RL10《生物样本库认可规则》 

2.10 GB/T 27011《合格评定 认可机构通用要求》（ISO/IEC 17011，IDT） 

2.11 认可委（秘）﹝2022﹞14 号 《关于发布 CNAS<认可收费项目和标准(2022 版)>的

通知》 

3  术语和定义 

本规则引用 ISO/IEC 17000 和 ISO/IEC 17011 中的有关术语并采用下列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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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认可：正式表明合格评定机构具备实施特定合格评定活动的能力、公正性和一致运作

的第三方证明。 

3.2 申请人：正在寻求 CNAS 认可的机构。 

3.3 获准认可机构：已获得 CNAS 认可的机构。 

3.4 申请费：CNAS 受理申请人的认可申请前，对申请资料进行完整性和规范性审查时，

向申请人每次收取的费用。 

3.5 评审费：CNAS 按照认可规范要求，对申请人或获准认可机构进行文件评审、现场评

审、远程评审、不符合验证等评审活动时，向申请人收取的费用。  

3.6 年金：CNAS 按照认可规范要求，对颁发认可证书的申请人使用认可标识（含国际互

认标识）、提供有关认可管理和服务时每年收取的费用。 

4  收费原则与用途 

4.1 CNAS 本着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向申请人和获准认可机构收取费用。 

4.2 认可收费主要用于与 CNAS 运作、缴纳国际认可合作组织的年金以及认可业务发展所

需的支出。 

4.3 认可收费还用来支付认可评审人员的劳务费。 

5  收费项目与标准 

5.1 认可收费项目为申请费（适用于初次认可及扩大认可范围的申请）、评审费（分为文

件评审费及现场评审费）和年金。 

5.2 认可收费标准为： 

申请费：500 元/次。 

评审费：2400 元/人日。 

年金：1000 元/年。 

5.3 评审人日数根据相关认可规则和相关国际标准的规定确定和核算。 

5.4 CNAS 根据申请人或获准认可机构的规模和评审范围的大小，以保证评审工作质量为

原则安排评审组以及确定评审所需的人日数，详见附录 A。 

5.5 CNAS 评审人员在认可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住宿等差旅费，由申请人或获准认可机构

承担，具体标准可参照国家相关差旅费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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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CNAS 对获准认可机构实施的专项监督评审和投诉调查，通常不收取评审费，也不需

被评审方承担评审人员的交通、住宿等差旅费，但针对专项监督评审或投诉调查发现的不

符合项实施的现场验证，被评审方应承担评审人员的交通、住宿等差旅费。 

5.7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实施合格评定活动的申请人，在认可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按照本规则规定执行，本规则未规定的由双方协商确定或在认可合同中约定。 

6  收费要求 

6.1 申请人或获准认可机构有义务向 CNAS 缴纳规定的认可费用。 

6.2 申请人或获准认可机构应在向 CNAS 提交初次认可或扩大认可范围的申请时缴纳申

请费。 

6.3 申请人或获准认可机构应在评审后缴纳评审费，缴费通知通常在评审结束之日的次月

发出。 

6.4 获准认可机构应在每年第一季度向 CNAS 缴纳上年度的年金。 

6.5 CNAS 秘书处将在实验室/检验机构认可业务管理系统中通知或以文件、电子邮件等方

式通知机构缴纳评审费和年金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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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规范性附录）： 

认可评审人日数核算方法 

 

A.1 文件评审人日数 

A.1.1 初评和扩项申请的文件评审通常安排 1 人日。当机构规模较大或多场所时，可增加

1 人日。 

A.1.2 对于已获认可机构提出的变更的文件评审通常安排 0.5 人日。当涉及技术能力变更

时，应按涉及的领域或项目/参数安排相关评审人员实施文件评审，并相应增加人日数。 

A.2 现场评审人日数 

A.2.1 初评、监督、复评、扩大认可范围等的现场评审包括管理体系评审和技术能力评审

两部分。现场评审的总人日数为管理体系评审和技术能力评审的人日数之和。 

A.2.2 管理体系的评审人日数 

A.2.2.1 当评审范围为认可准则的全部要素时（如初评、复评），管理体系评审时间通常为

2 人日。当机构规模较大或多场所机构，管理体系评审时间可增加 0.5 或 1 人日。 

A.2.2.2 当评审范围为认可准则的部分要素时（如定期监督评审、不定期监督（变更）评

审、扩项评审），管理体系的评审时间通常为 1 至 2 人日。 

A.2.2.3 当管理体系的评审由评审组组长负责时，其评审时间宜与评审组组员的评审天数

一致。 

A.2.3 技术能力的评审人日数 

A.2.3.1 CNAS 秘书处人员依据 CNAS 相关文件规定，在保证评审公正性的前提下，按照

专业覆盖、合理搭配的原则，结合机构申请和/或已获认可的能力范围、机构的规模、评

审类型以及分场所等因素组建评审组和确定评审人日数。 

A.2.3.2 影响技术能力的评审人日数的因素主要有： 

a) 被评审机构申请/已获认可的技术能力范围（专业领域、产品类别、项目/参数等）

及数量； 

b) 被评审机构的规模（授权签字人、参与合格评定活动人员数量、年出具证书/报告

数量、设施面积和数量等）； 

c) 被评审机构的场所数量、距离及交通便利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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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被评审机构的设施特点，如存在固定设施以外的场所、临时场所、移动设施等； 

e) 所从事合格评定活动及所用方法的普及性、先进性、复杂程度等； 

f) 评审人员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广度； 

g) 评审类型（初评、复评、监督、扩项以及检验机构/实验室联合评审等）； 

h) CNAS 相关文件规定的评审组组建原则和要求。 

A.2.3.3 选择评审组成员时参考评审人员被核定的领域代码和评审人员的工作经历，必要

时与评审人员直接沟通，确保评审人员的能力覆盖其评审的技术能力。 

A.2.3.4 根据评审人员负责评审的项目、参数、标准（规范/方法）等的数量和检验/检测/

校准/鉴定的复杂程度等，以确保评审质量为前提，结合评审人员合理工作量，确定评审

天数或评审人员数量。 

A.3 不符合项纠正措施验证的评审人日数 

当评审发现的不符合项需现场验证时，通常安排 1 人日，并按实施现场验证的评审人

员人数核算人日数。 

A.4 远程评审人日数 

必要时，远程评审人员可增加 0.5 或 1 人日。 

 

 


